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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股東
股權結構變動

本公告乃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根據香港聯
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
例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作出。

董事會獲悉，本公司前執行董事白朝順先生（「白先生」）已出售其於本公司的實益權益
（「出售事項」），並不再持有本公司任何權益。於出售事項前，白先生擁有Feng Yi Capital
Limited（「Feng Yi」）全部已發行股本，而Feng Yi持有寶恒集團有限公司（「寶恒」）60%股
權，而寶恒餘下的40%股權則由戴繼州先生（「戴先生」）擁有。寶恒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，
於本公告日期持有本公司608,500,000股股份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5%）。

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二日，Feng Yi出售其於寶恒的60%股權予戴先生。因此，戴先生成為
寶恒的唯一合法及實益擁有人，並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繼續被視為於寶恒持有
的本公司608,500,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。

承董事會命
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郭玉民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四月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郭玉民先生及夏煜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晴女士、
戴天佑先生及陳彥霖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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